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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修正Ȩ原始憑證留Ӹ代辦ǵ受委託ǵ受補Ȑ捐ȑ助機關Ȑ

構ȑǵ學校或民間團體明細表ȩ，並自即日生效，請查照

並轉知所屬Ƕ

說明：

一ǵ依據Ȩ政府會計憑證保管調案及銷毀應行注意事項ȩ第10

點規定辦理Ƕ

二ǵ旨揭明細表修正為每半年填列1次，並附加於每年6及12月

之會計月報送審計機關；如因案件數量太多，未及於會計

月報附送者，請於會計月報編送當月底前將相關資料以電

子檔案形式函送審計機關Ƕ

三ǵ檢送Ȩ原始憑證留Ӹ代辦ǵ受委託ǵ受補Ȑ捐ȑ助機關Ȑ

構ȑǵ學校或民間團體明細表ȩ1份Ƕ

正本：總統府秘書長ǵ行政院秘書長ǵ立法院秘書長ǵ司法院秘書長ǵ考試院秘書長ǵ

監察院秘書長ǵ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ǵ臺灣省政府ǵ臺灣省諮議會ǵ福建省政

府ǵ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副本：審計部ǵ行政院主計總處綜合規劃處ǵ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ǵ行政院主計

總處基金預算處ǵ行政院主計總處會計決算處ǵ行政院主計總處主計室」均含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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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機關或基金名稱ȑ 

原始憑證留存代辦ǵ受委託ǵ受補Ȑ捐ȑ助機關Ȑ構ȑǵ學校或

民間團體明細表 

民國   年 1月 1日至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類別Ȑ1. 代辦；

2.委託；3.補Ȑ捐ȑ

助ȑ 

計畫 

名稱 

代辦ǵ受委託ǵ受補

Ȑ捐ȑ助機關Ȑ構ȑǵ

學校或民間團體名稱 

原始憑證留存機關

Ȑ構ȑǵ學校或民間

團體名稱Ȑ※ȑ 

累計核撥金額 

        
 

        
 

        
 

        
 

    
 

        
 

※：代辦ǵ受委託ǵ受補Ȑ捐ȑ助機關Ȑ構ȑǵ學校或民間團體如非實際原始憑證留存

者，請填列本欄，如係實際原始憑證留存者，本欄毋須填列Ƕ 

說明： 

一ǵ填表範圍： 

Ȑ一ȑ 所稱Ȩ代辦ȩ，係指依政府採購法第 40條規定，洽由其他具有專業能力之機

關Ȑ構ȑǵ學校代辦採購，且原始憑證留存其他機關Ȑ構ȑǵ學校者Ƕ 

Ȑ二ȑ 所稱Ȩ委託ȩ，係指依政府採購法第 105條第 1項第 3款辦理，受委託對象

所開立之發票或收據不能證明事項完整經過，或依行政程序法委託辦理，且

原始憑證留存其他機關Ȑ構ȑǵ學校或民間團體者Ƕ 

Ȑ三ȑ 所稱Ȩ補Ȑ捐ȑ助ȩ，係指機關Ȑ基金ȑ對他機關Ȑ構ȑǵ學校或民間團體之

補Ȑ捐ȑ助，且原始憑證留存其他機關Ȑ構ȑǵ學校或民間團體者Ƕ 

Ȑ四ȑ 代辦ǵ委託ǵ補Ȑ捐ȑ助經費已納列代辦ǵ受委託ǵ受補Ȑ捐ȑ助機關Ȑ基

金ȑ年度預算者，毋須填列本表Ƕ 

二ǵ各機關Ȑ基金ȑ如已有相關報表可替代本表，則請以該報表附送，毋須另行填列Ƕ 

三ǵ本表請每半年填列至每年 6及 12月底之資料，並請附加於會計月報送審計機關；

如因代辦ǵ委託ǵ補Ȑ捐ȑ助案件數量太多，未及於會計月報附送，請於會計月

報編送當月底前將相關資料以電子檔案形式函送審計機關Ƕ 

四ǵ各機關Ȑ基金ȑ原始憑證留存其他政府機關Ȑ構ȑǵ學校或民間團體，應建立控

管及審核機制，並將審核結果紀錄於次年 6月底前函送該管審計機關Ƕ 

 

 


